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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26)渝 05强清 25号

申请人：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代表人：车俊杰，清算组负责人。

2026年 5月 27日，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院

提交《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报告》并请求终结该

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过各种途

径均未能接管到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

要文件等资料，在通知及公告期内虽有 1户债权人申报债权但清

算组并未确认，无职工债权，无法进行清算。重庆戈融融科技有

限公司 100%控股股东重庆戈云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

程序，因无财产可供分配，已经由本院（2025）渝 05 破 324 号

之三民事裁定书终结破产清算程序。清算组根据前述调查情况制

作了《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报告》，并根据相关

规定请求本院终结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按照法律规定依

法履职，尽职调查，未能接管到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的任何

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资料，在通知及公告期内虽有 1户债权

人申报债权但清算组并未确认，无职工债权，无法进行清算。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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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》

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

请人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故对

于清算组以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清算为由，终结该公司

强制清算程序的申请予以准许。清算组制作的《重庆戈融融科技

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报告》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据此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

十三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重庆戈融

融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重庆戈融融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赵  鑫

审  判  员    王雪飞

审  判  员    吕金伟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

书  记  员　  郭钰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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